
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行政许可

项目并购重组委审核委员会审核意见之 

专项核查意见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并购重组委 2018 年第 31 次会议审核结果公告的要求，中天国富证

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北京光环新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光环新网”或“上市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就审核意见所

涉及问题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的简称与《重组报告书》中“释义”所定义的

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审核意见 1：请申请人补充说明云创投资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锁定期安排是否合理合规，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云创投资及其合伙人承诺锁定期为 36 个月 

2018 年 7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

议案》，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约定云创投资因本次发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同时，交易对方之云创投资及云创

投资的合伙人亦分别出具关于锁定期的相关承诺，具体情况如下： 

（一）云创投资出具的承诺函 

云创投资出具承诺函如下： 

“1、本企业因本次交易取得的光环新网新增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 

2、本次交易完成后，本企业基于本次交易而享有的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

等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本企业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参与认购公司

另行增发的股份等其他方式获得的公司股份，不受上述限售期限制。 

3、若中国证监会或其他监管机构对本企业通过本次交易所获得股份的限售

期另有要求，本企业承诺同意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或其他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

相应调整。 

4、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云创投资合伙人出具的承诺函 

杨宇航等 42 名合伙人出具承诺函如下： 

“1、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云创投资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持有的云创投资合伙份额或从

云创投资退伙。 

2、若上述锁定期与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符，则本人将根据最新监管

意见确定锁定期并出具相应调整后的锁定期承诺函。”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云创投资及其 42 名合伙人所作出的锁定期相

关承诺合理合规。 

 



审核意见 2：请申请人补充说明北京百汇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霍尔果斯百

汇达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间的法律关系，标的公司历次股权

转让的合规性，及其对本次交易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

确意见。 

回复： 

一、北京百汇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霍尔果斯百汇达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百汇达变更为霍尔果斯百汇达属于企业组织形式变更 

2018 年 1 月 2 日，百汇达注册地址由北京市房山区迁址至新疆伊犁州霍尔

果斯市，迁址后百汇达由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合伙企业霍尔果斯百汇达。根据《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合伙企业的指导意见》

的规定以及霍尔果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登记文件，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合

伙企业属于变更登记，应当适用变更登记的原则和条件。 

（二）百汇达符合变更登记条件，且变更程序合法、合规 

1、百汇达符合变更登记条件 

（1）变更登记条件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合伙企业

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有限合伙企业的条件如下：“①公司

债权人对公司变更为合伙企业未提出异议；②公司设立 2 年以上，公司全体股东

已按照章程规定或股东会议决定足额缴纳全部出资；③国有股东成为合伙企业合

伙人已获得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批准；外商投资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已

获得商务部门的批准；④合伙人在 2 人以上、50 人以下，必须有一个以上普通

合伙人；⑤符合合伙企业设立登记的其他条件。” 

（2）百汇达符合变更登记条件 

①百汇达债权人对百汇达变更为合伙企业未提出异议 



根据霍尔果斯百汇达提供的资料，百汇达已按照霍尔果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的要求提交了工商变更登记申请文件，并于 2017 年 11 月 17 日在中国商报刊登

了《关于北京百汇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迁址的公告》，该公告记载：“因公司发

展需要，公司注册地址拟由北京市房山区迁址至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迁址后

公司拟由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合伙企业，名称拟变更为‘霍尔果斯百汇达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公司迁址后股权结构保持不变，并将继续承担

迁址前北京百汇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所有的债权债务。” 

根据霍尔果斯百汇达出具的说明，自登报公告之日（2017 年 11 月 17 日）

起的 45 日公告期内，百汇达未收到债权人提出的企业类型变更异议。 

②百汇达设立于 2002 年 8 月 19 日，在百汇达申请变更时，设立时间已经

达到 2 年以上，且百汇达全体股东已足额缴纳全部出资。 

③霍尔果斯百汇达的合伙人在 2 人以上、50 人以下，且有一个普通合伙人 

根据霍尔果斯百汇达的合伙协议，在百汇达申请变更时，霍尔果斯百汇达有

两名自然人合伙人，分别为耿殿根和耿桂芳，其中耿殿根为普通合伙人，耿桂芳

为有限合伙人，不涉及国有股东或外资股东。 

2、百汇达变更程序合法、合规 

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合伙企业

的指导意见》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有限合伙企业的程序如下，“公司债

权人对变更企业类型无异议的，公司自变更企业类型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后，

向住所所在地的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 

登记机关审查认为提交的申请材料和程序符合本意见的有关规定和合伙企

业登记条件的，予以受理并依法核准变更登记，换发营业执照。” 

根据霍尔果斯百汇达出具的说明，自登报公告之日 2017 年 11 月 17 日起的

45 日公告期内，百汇达未收到债权人提出的企业类型变更异议。 

2018 年 1 月 2 日，百汇达取得了霍尔果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伊霍

市工商）登记内变字[2018]第 861254 号《准予变更登记通知书》，“经审查，



提交的名称变更（原名称北京百汇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变更后名称霍尔果斯百

汇达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登记申请，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形式，我局决定准予变更登记。” 

2018 年 1 月 15 日，霍尔果斯百汇达取得了霍尔果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1742331060J 的《营业执照》。根据该《营业执

照》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的信息，霍尔果斯百汇达的成立日期为

2002 年 8 月 19 日，营业期限自 2002 年 8 月 19 日至 2032 年 8 月 18 日。 

综上，霍尔果斯百汇达由百汇达变更而来，属于企业组织形式的变更，霍尔

果斯百汇达承接了百汇达全部债权债务。 

二、百汇达组织形式变更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2017 年 11 月 30 日，百汇达与其全资子公司光环控股签署了《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百汇达将其所持科信盛彩 734.8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光环控股，并于 2017

年 11 月 30 日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2018 年 1 月 2 日，百汇达变更为霍尔果斯

百汇达。在百汇达变更为霍尔果斯百汇达之前，光环控股已从百汇达受让取得标

的公司股权，其所持标的公司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争议或纠纷，百汇达

企业组织形式的变更不会对本次交易造成不利影响。 

三、标的公司历次股权转让的合规性 

标的公司自设立至今，共发生五次股权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2 年 1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1 月 6 日，科信盛彩召开第一届第一次股东会会议，同意金道陆将

所持 5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狄寅。 

2012 年 1 月 6 日，金道陆与狄寅签署《出资转让协议书》，金道陆将所持

5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狄寅。 

2012 年 1 月 10 日，科信盛彩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科信盛彩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金长华 500 100 50% 

2 狄寅 500 100 50% 

合计 1,000 200 100% 

金道陆所转让的 500 万元出资额系为金福沈代持，金道陆是金福沈的侄子。

狄寅是金福沈的朋友，狄寅受让金道陆对科信盛彩的 500 万元出资额系为金福

沈代持，狄寅受让科信盛彩股权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二）2012 年 2 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2 月 2 日，科信盛彩召开第二届第二次股东会会议，同意狄寅将所

持 5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金福沈。 

2012 年 2 月 2 日，狄寅与金福沈签署《出资转让协议书》，狄寅将所持 5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金福沈。 

2012 年 2 月 6 日，科信盛彩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科信盛彩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金福沈 500 100 50% 

2 金长华 500 100 50% 

合计 1,000 200 100% 

本次股权转让实质上为股份代持还原，金福沈受让狄寅持有的科信盛彩股权

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三）2016 年 3 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3 月 1 日，科信盛彩召开第四届第二次股东会会议，同意金长华将

所持 5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国创投资，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16 年 3 月 1 日，金长华与国创投资签署《转让协议》，双方约定金长华

将所持科信盛彩 500 万元出资额以 5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国创投资。 

2016 年 3 月 4 日，科信盛彩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科信盛彩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百汇达 734.8 734.8 36% 

2 光环新网 306.2 306.2 15% 

3 金福沈 500 500 24.5% 

4 国创投资 500 500 24.5% 

合计 2,041 2,041 100% 

金长华将所持科信盛彩股权转让给国创投资，主要是出于个人资产配置的考

虑。国创投资是金长华与林大连设立的合伙企业，林大连是金长华配偶姐姐的配

偶。林大连对国创投资的出资额，实际上系由金长华出资；林大连系为金长华代

持合伙份额。金长华将所持科信盛彩股权转让给国创投资，股权转让按照 1 元/

出资额进行转让。 

（四）2016 年 4 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6 年 4 月 19 日，科信盛彩召开第五届第二次股东会会议，同意国创投资

将所持 306.2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云创投资。 

2016 年 4 月 19 日，国创投资与云创投资签署《转让协议》，国创投资将所

持 306.2 万元出资额以 6,87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云创投资。 

2016 年 4 月 26 日，科信盛彩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科信盛彩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百汇达 734.8 734.8 36% 

2 光环新网 306.2 306.2 15% 

3 金福沈 500 500 24.5% 

4 国创投资 193.8 193.8 9.5% 

5 云创投资 306.2 306.2 15% 

合计 2,041 2,041 100% 



（五）2017 年 11 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7 年 11 月 13 日，科信盛彩召开第七届第二次股东会会议，同意百汇达

将所持 734.8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光环控股，同意修改公司章程。 

2017 年 11 月 30 日，百汇达与光环控股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双方约定

百汇达将所持科信盛彩 734.8 万元出资额以 16,488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光环控股。 

2017 年 11 月 30 日，科信盛彩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

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科信盛彩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实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光环控股 734.8 734.8 36% 

2 光环新网 306.2 306.2 15% 

3 金福沈 500 500 24.5% 

4 国创投资 193.8 193.8 9.5% 

5 云创投资 306.2 306.2 15% 

合计 2,041 2,041 100% 

综上所述，标的公司历次股权转让均依法履行了标的公司的决策程序和工商

变更登记程序，转让程序合法、合规；历史上存在的股权代持已经彻底解除。截

至目前，标的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纠纷或争议。 

四、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霍尔果斯百汇达由百汇达变更而来，属于企业

组织形式的变更，霍尔果斯百汇达承接了百汇达全部债权债务；标的公司历次股

权转让均依法履行了标的公司的决策程序和工商变更登记程序，转让程序合法、

合规；标的公司历史上存在的股权代持已经彻底解除，标的公司股权权属清晰，

不存在纠纷或争议；在百汇达变更为百汇达霍尔果斯之前，百汇达全资子公司光

环控股已经从百汇达受让取得的标的公司的股权，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任何争

议或纠纷，百汇达企业组织形式的变更不会对本次交易造成不利影响。 

  



（本页无正文，为《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行政许可项目并

购重组委审核委员会审核意见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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